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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德电材系统（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固德电材系统（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固德电材”、“发行人”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07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

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

监许可〔2026〕45 号文予以注册。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

券”、“保荐人（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固德电材”，股票代码为“301680”。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及网上向持有深圳

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及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2,070.00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

58.00 元/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以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

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414.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0.00%，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297.4133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4.37%。初始战略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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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116.5867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275.7867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71.97%；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 496.80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28.03%。 

根据《固德电材系统（苏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

有效申购倍数为 11,154.73128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

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354.5500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为 921.2367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51.97%；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851.3500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总量 48.03%。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153626961%，

有效申购倍数为 6,509.27409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6年2月27日（T+2日）结束。具

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

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

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与

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

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414.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0.00%，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为297.4133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4.37%。初始战略配售

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116.5867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2026年2月11日（T-4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

购资金。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主承销商已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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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3月3日（T+4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 

根据发行人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

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中信建投基金-共赢75号员工参与战

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

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1,982,758 114,999,964.00 12 

阳光电源（三亚）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

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 

 344,827  19,999,966.00 12 

深圳市高新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01,724  17,499,992.00 12 

东方电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6,206  4,999,948.00 12 

广东广祺玖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86,206  4,999,948.00 18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委托银华

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六组合”）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

型保险公司或者其下属

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

金或者其下属企业 

 86,206  4,999,948.00 18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86,206  4,999,948.00 18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8,475,837 

2.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91,598,546.00  

3.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7,663 

4.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184,454.00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9,212,367 

2.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34,317,286.00 

3.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0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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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

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6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923,387 股，约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 10.02%，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4.46%。 

三、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和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

数量为 37,663 股，包销金额为 2,184,454.00 元，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约占总发

行数量的比例为 0.18%。 

2026 年 3 月 3 日（T+4 日），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发行募集资

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

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11,877.40 万元，其中： 

1、保荐及承销费用：8,404.20 万元； 

2、审计及验资费用：1,880.00 万元； 

3、律师费用：900.00 万元； 

4、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579.25 万元； 

5、发行手续费用及其他费用：113.96 万元。 

注：上述各项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如存

在微小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发行手续费中包含本次发行的印花税，税基为扣

除印花税前的募集资金净额，税率为 0.025%。 

五、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

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12-62936311、6293631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固德电材系统（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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